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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财企〔2022〕874号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
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安徽省省属企业

发展改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有关省属企业：

现将《安徽省省属企业发展改革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2年 8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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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属企业发展改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财政

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徽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17〕27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属企业是指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

责的企业。本办法所称省属企业发展改革资金，是指省级预算

安排用于支持省属企业发展改革的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

金”）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：

1.弥补省属企业改革职工安置费用。

2.解决省属企业历史遗留问题。

3.其它与省属企业发展改革相关的支出。

第四条 省国资委每年依据省属企业发展改革需求，提出当

年专项资金预算建议金额及绩效目标，省财政厅结合当年财力

情况，合理确定当年专项资金规模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按以下流程分配：省属企业根据自身实

际，于每年 5 月前向省国资委、省财政厅书面报送专项资金申

请及相关佐证资料。省国资委根据省属企业资金申请情况，提

出专项资金分配意见，商省财政厅后于每年 6 月底前，将当年

资金拨付至有关省属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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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专项管理。有关省属企业

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使用资金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第七条 有关省属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按绩效管理相关

要求，积极做好绩效自评工作，自评报告及时上报省国资委，并

抄送省财政厅。

省国资委对省属企业自评情况进行梳理、审核，提出结果应

用建议。

省财政厅适时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实施情况开展重

点评价，评价结果作为专项资金分配等重要依据。

第八条 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骗取、截留、挤占、

挪用专项资金。对违反规定和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《财政

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，并视情减少

或取消以后年度的专项资金分配，对已拨付的专项资金予以追缴。

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省国资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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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年 8月 5日印发


